红塔区投资促进局2019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根据市、区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结合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红塔区招商合作局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16年—2020年）》，并依据《实施方案》开展工作，现将2019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我局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成立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依人事变动及时调整，局长李江湖任组长，副局长杨云鹏、马婕莹任副组长，成员有办公室主任李平、投资促进股股长普文俊。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承担本局的政策法规职能、法治宣传教育、法治文化建设等工作职能，办公室主任由李平同志兼任，负责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治区日常工作。
局长李江湖同志为红塔区招商合作局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治区工作第一责任人，并对分管的办公室承担主要责任；副局长杨云鹏、马婕莹对所分管的投资促进股、投资服务股上述两项工作承担主要领导责任。
二、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我局依照“三定方案”明确的职责职能，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股室工作职责，做到有章、有据、有法可依可循。
鉴于我局无任何行政审批或许可事项，我局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总体要求，全力做好服务工作，积极配合招商引资企业做好相关行政审批工作，推进项目落地。
三、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加大规范性文件审查力度。我局及时传达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相关要求和制度，按要求开展了规定性文件清理工作，2019年度没有制定规范性文件。
四、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和《玉溪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试行）》，制定了《“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制度》、《红塔区投资促进局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制度》等行政决策制度，严格按照要求执行集体决策和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制，；无重大偏差和失误；无追责问责情况。
我局按要求与云南红塔律师事务所签订了《法律顾问合同书》,聘请郝志远律师为法律顾问；根据我局工作职能，牵涉法律问题主要涉及投资促进合作协议（合同），按照区法制办的要求，做到每签订一个协议，事前都提交法律顾问或区法制办审核，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五、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局结合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工作，完善了监督检查责任制度，建立健全了监督检查机制，由局长牵头，局办公室具体负责，定期与不定期、明察与暗访相结合，及时检查全局各股（室）作风纪律、工作落实等情况。
我局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在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下，局领导班子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对本级政府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负总责。
我局加强政府公开工作。全面落实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工作机制，强力推进重点领域信息集中公开，对重要工作信息、投资促进政策及时在红塔区政府信息公开网相关栏目公开发布发布；进一步健全解读回应机制，建立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定期带头宣讲政策机制，积极组织做好本部门舆情监测工作，扩大舆情收集范围。
健全问责方式，加大问责力度，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坚决克服懒政、庸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坚决整治“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
六、全面提高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我局树立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加强对法制人才的培养，在相同条件下，在关键岗位上，优先使用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
我局每年专题研究年度普法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年终有总结。结合部门实际，制定了《关于学法用法制度的实施意见》和普法工作要点。已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完成了网上学法用法考试。
[bookmark: _GoBack]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结合社区挂钩包村、脱贫攻坚、创文创卫等深入开展“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宪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全面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我局利用国际禁毒日、宪法宣传日活动积极开展学法活动。一是利用国际禁毒日开展教育活动，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二是结合党组中心学习组、组织生活会、宪法宣传日活动等，组织学习了《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监察法》等；三是借助局学习例会、微信群等学法平台和阵地，同时结合惩治腐败案例、违法案例等开展了“以案释法”教育活动；四是结合脱贫攻坚、党基层组织建设、创文创卫等活动，积极开展法律“6+4”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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